
.
你

一
…+i
s
-
-
E
B叫
叫a
g
4書
-
3
n
u
E恥
自
一
兩
屋
里
『
史
書
由
、

a
u
E
B
佳
自
瞞
自
陸
…
一
…

…
…-m
a
E
E
E
R
m
z
n
-
a
m
g
s間
只
、
、
“
言
，g
a
s
-
-
R
h
t
z
F
E
h
m
Z
創
世
M

光
的
.
如

高
且
、
前
…
言

社
會
學
家
李
比
特
(
因O
Z
K
P
F口
「
旬
可
司
吋
)
指
出
，
現
代
社
會
最
大
的
特
質
就
是

快
速
變
化
。
我
們
必
須
規
董
變
化
，
掌
握
變
化
，
使
我
們
物
質
的
、
社
會
的
、
精
神
的

生
活
環
境
，
連
同
我
們
自
己
，
能
依
理
想
的
方
向
與
速
度
，
在
不
同
的
時
空
中
，
變
得

更
進
步
、
更
健
康
、
更
和
諧
(
註
一
)
。
社
會
福
利
是
我
們
生
活
體
系
中
的
重
要
部
分

，
我
們
必
須
妥
加
規
畫
，
擬
訂
總
體
政
策
，
使
現
行
的
社
會
福
利
，
變
得
更
週
延
、
更

落
實
、
更
進
步
。

內
政
部
為
加
速
推
動
社
會
福
利
政
策
，
正
分
別
從
事
規
畫
中
。
其
中
有
關
經
費
財

源
部
分
，
責
由
本
文
提
出
真
體
意
見
。
茲
就
社
會
福
利
經
費
財
源
部
分
，
試
加
規
章
.• 

並
因
鑒
於
政
府
財
政
日
見
困
難
之
現
況
，
不
利
社
會
福
利
之
發
展
，
特
並
提
出
因
應
之

措
施
，
以
供
各
方
參
考
。

所
謂
規
畫
，
是
一
種
過
程
，
具
體
而
言
，
是
將
要
做
的
工
作
，
根
據
感
覺
的
需
要

，
共
有
的
理
念
，
科
學
的
知
識
，
在
想
像
中
從
頭
至
尾
預
先
編
排
演
練
，
以
求
實
際
執

行
之
時
，
可
以
順
利
達
成
目
標
(
註
三
)
。
社
會
福
利
經
費
預
算
的
規
畫
，
大
致
可
以

分
為
擬
訂
工
作
項
目
，
編
製
經
費
預
算
，
當
謀
經
費
財
、
嗯
，
嚴
格
執
行
方
案
，
考
評
工

作
續
效
和
公
開
報
導
徵
信
等
項
，
茲
分
別
加
以
引
申
。

貳
、
擬
訂
工
作
項
目

根
據
實
際
需
要
，
擬
訂
工
作
項
目
，
是
著
手
經
費
財
源
規
章
的
第
一
步
。
依
照
零

基
預
算
的
理
論
，
沒
有
工
作
就
沒
有
預
算
，
不
需
要
支
出
任
何
經
費
。
(
註
四
)

我
們
擬
訂
工
作
，
首
先
是
設
定
一
個
項
目
，
看
其
有
無
需
要
，
如
有
需
要
，
再
看

是
誰
決
定
的
，
由
政
府
官
員
，
民
意
代
表
，
專
家
學
者
，
未
來
的
受
益
者
，
或
是
社
會

一
般
大
眾
，
認
定
的
人
愈
多
，
代
表
性
愈
高
，
需
要
就
顯
得
愈
重
要.• 
第
三
看
其
殷
切

的
程
度
，
決
定
優
先
的
順
序
。
第
四
看
其
工
作
範
圍
或
實
施
地
區
，
是
愈
廣
愈
好
或
大

而
無
當
，
是
愈
小
愈
精
或
無
足
輕
重
。
第
五
看
可
能
的
受
益
者
，
人
數
多
寡
，
有
無
特

質
，
抗
爭
程
度
，
壓
力
強
弱
。
第
六
看
工
作
的
期
間
，
是
長
程
的
、
中
程
的
、
短
程
的

、
是
經
常
的
或
是
臨
時
的
。
第
七
看
如
何
做
，
才
能
滿
足
需
要.. 
使
用
物
質
，
使
用
服

務
，
多
項
的
，
單
項
的
，
直
接
的
或
間
接
的.• 
第
八
，
看
有
無
阻
力
或
反
對
的
力
量
，

及
其
來
源
與
大
小
。
總
之
，
我
們
必
須
把
何
人
、
何
時
、
何
處
、
什
麼
、
如
何
等
五
個

W
仔
細
的
考
慮
周
到
，
並
使
各
項
設
定
的
項
目
，
相
互
比
較
才
能
決
定
那
些
工
作
該
做

，
那
些
工
作
該
先
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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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定
工
作
項
目
，
或
稱
決
策
的
過
程
，
原
非
如
此
簡
單
，
將
會
再
由
社
會
福
利
總

體
的
政
策
規
董
部
分
來
多
作
努
力
。
但
就
經
費
財
源
規
畫
而
言
，
如
能
透
過
了
上
述
的

思
維
，
設
定
了
工
作
項
目
，
再
來
著
手
編
製
預
算
，
便
可
以
減
少
部
分
決
策
粗
糙
政
策

草
率
的
批
評
了
。

參
、
編
擬
初
步
預
算

確
定
工
作
項
目
之
後
，
即
著
手
試
編
需
要
經
費
之
預
算

•• 

一
面
是
以
工
作
項
目
引

導
預
算
編
製
內
容
，
一
面
亦
以
預
算
支
援
工
作
計
畫
。

編
擬
預
算
，
首
先
確
定
零
基
預
算
原
則
，
每
年
預
算
基
礎
是
零
，
沒
有
支
出
，
沒

有
預
算
。
有
工
作
，
才
能
按
實
際
需
要
編
列
預
算
。
各
項
預
算
全
年
累
計
，
便
成
年
度

總
預
算
。

其
次
採
行
計
畫
方
案
預
算
制
度
，
以
為
規
畫
編
擬
預
算
之
模
式
，
對
要
做
之
工
作

，
規
畫
不
同
之
做
法
，
分
析
各
種
做
法
之
成
本
效
益
，
再
依
系
統
分
析
，
選
定
最
適
工

作
方
法
，
確
定
工
作
方
案
，
編
製
所
需
預
算
，
以
求
達
到
快
、
好
及
便
宜
三
重
目
標
(

註
五
)
。
每
項
工
作
，
均
需
如
此
編
定
預
算
，
雖
嫌
繁
重
，
但
可
免
決
策
草
率
之
話
。

第
三
，
採
用
傳
統
方
法
編
擬
預
算
，
凡
非
新
辦
工
作
，
可
用
傳
統
方
法
，
比
照
去

年
工
作
成
效
及
支
出
情
形
，
按
照
去
年
原
有
預
算
，
酌
量
增
減
若

干
百
分
比
，
以
為
新

編
預
算
之
依
據
。
此

一
做
法
，
雖
嫌
簡
略
，
但
對
於
若
干
去
年
原
有
而
將
續
辦
之
工
作

，
再
編
預
算
時
較
為
方
便
。

第
四
，
分
配
既
定
預
算
，
係
指
若
干
機
關
之
若
干
工
作
，

上
級
巴
予
核
定
經
費
總

額
，
目
前
可
以
按
照
過
去
經
驗
，
或
最
新
需
要
，
將
總
金
額
合
理
分
配
至
各
相
關
項
目

即
成
新
預
算
，
手
續
簡
單
。

第
五
，
採
行
績
效
預
算
。
若
干
工
作
，
有
時
已
披
上
級
指
定
，

而
經
費
則
未
限
定

甚
或
具
有
彈
性
。
為
求
目
標
之
實
現
，
並
求
執
行
之
有
效
，
此
時
可
採
用
續
效
預
算
，

或
稱
目
標
預
算
做
法
，
先
估
算
達
成
目
標
需
要
之
經
費
，
再
注
意
其
產
出
的
結
果
並
予

量
化
，
然
後
將
估
算
之
預
算
視
作
成
本
，
如
果
產
出
高
於
成
本
，
即
具
績
效
，
達
成
目

標
，
預
算
可
行
。
估
定
之
最
低
成
本
即
為
最
佳
之
預
算
。

第
六
，
採
用
作
業
研
究
編
擬
預
算
，
當
某
一
聞
單
位
希
望
、
或
被
各
方
要
求
或
經
人

民
反
映
需
要
創
辦
一
項
新
的
工
作
之
時
，
我
們
在
編
擬
預
算
之
前
，
也
應
先
運
用
作
業

研
究
或
系
統
分
析
方
法
，
來
研
究
工
作
之
重
要
性
、
迫
切
性
、
可
行
性
、
替
代
性
、
選

擇
性
，
以
肯
定
工
作
的
必
要
性
，
然
後
再
分
析
單
位
成
本
、
工
作
效
益
、
工
作
效
率
、

最
位
費
用
，
以
擬
定
預
算
，
請
求
認
可
，
再
予
執
行
。
此
項
作
業
，
過
程
雖
繁
，
但
為

了
開
創
工
作
擴
大
公
關
，
說
服
各
界
，
爭
取
支
援
，
杜
絕
浪
費
，
擴
大
續
效
，
確
是
值

得
的
，
也
是
必
要
的
。

肆
、
籌
謀
經
費
財
源

有
了
初
步
預
算
，
即
找
財
源
來
處
，
以
便
運
用
，
如
有
不
足
，
再
行
開
闢
新
的
財

源
，
或
另
謀
因
應
之
道
。

一福
利
經
費
來
源

社
會
福
利
經
費
來
源
，
主
要
可
分
公
、
民
兩
部
分
。

公
立
機
構
方
面
，
多
以
政
府
稅
收
為
主

，
民
間
捐
款
等
次
之
:

付
政
府
財
政
稅
收

•. 

政
府
每
年
編
列
歲
出
經
常
預
算
，
供
作
社
會
福
利
經
費
支
出

之
用
。
有
時
額
外
提
撥
金
額
，
指
定
特
別
用
途
，
例
如
專
供
老
人
福
利
或
殘
障
福

利
之
用
。

門
刊
注
定
收
費A
H捧•. 

政
府
舉
辦
勞
工
及
公
務
員
等
保
險
，
法
定
由
投
保
人
部
分
分

擔
或
全
部
負
擔
保
費
。
政
府
有
時
負
責
補
助
虧
損
或
行
政
費
用
，
有
時
僅
為
立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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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辦
性
質
，
不
負
盈
虧
責
任
;
如
美
國
之
失
業
保
險
即
是
。

向
訂
史
持
種
立
浩

•• 

我
國
依
先
總
統
蔣
公
指
示
，
立
法
規
定

土
地
增
值
稅
之
收

取
，
其
中
部
分
應
成
立
社
會
福
利
基
金
專
戶
，
供
作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之
用
，
對
於

我
國
社
會
福
利
之
推
展
，
助
益
甚
大
。
可
惜
近
巳
改
由
地
方
政
府
統
收
統
支
，
業

已
名
存
實
亡
。

剛
設
立
仁
愛
琴
戶

•• 

各
級
政
府
在
各
地
設
立
仁
愛
專
戶
，
接
受
民
間
捐
贈
，
存
入

專
戶
，
備
作
救
濟
福
利
不
時
之
需
，
用
意
良
好
，
但
因
收
入
款
項
，
均
按
政
府
會

計
程
序
作
業
，
失
去
按
照
專
業
需
要
核
實
動
支
之
彈
性
，
成
了
公
庫
部
分
之
收
入

，
受
益
人
成
了
政
府
而
非
不
幸
的
自
然
人
。
政
府
最
近
計
畫
設
置
社
會
福
利
策
進

基
金
會
及
社
會
救
助
專
戶
等
，
以
改
正
此
弊
。

的
問
社
區
投
展
基
金•• 

政
府
撥
補
社
區
發
展
經
費
，
尤
其
是
各
地
之
社
區
生
產
福
利

基
金
，
政
府
均
有
民
間
應
繳
納
相
對
款
項
之
規
定
，
隨
而
動
員
了
民
間
大
量
之
資

源
，
為
數
可
觀
。
此
固
可
謂
政
府
之
支
出
，
但
亦
不
妨
視
為
政
府
動
員
民
間
財
力

，
協
助
政
府
推
行
社
區
發
展
福
利
政
策
之
經
費
來
源
。

民
間
機
構
部
分
，
經
費
財
源
管
道
較
多
，
其
中
較
為
重
要
者
有
下
列
數
項•. 

U鬥
各
種
收
入•• 
包
括
向
案
主
提
供
服
務
的
收
入
，
出
租
房
舍
及
場
地
的
收
入
，
提

供
餐
飲
及
宿
舍
(
如
青
年
會
等
)
的
收
入
，
以
及
出
售
各
種
出
版
品
、
紀
念
品
、

及
附
屬
工
廠
工
場
(
如
友
好
復
健
技
藝
社
等
)
產
品
的
收
入
。

們H
會
員
會
費

•• 

包
括
一
般
個
人
會
員
，
國
體
會
員
，
贊
助
會
員
的
會
費
，
及
含
有

游
口
泳
、
跳
舞
、
健
身
等
各
種
特
定
服
務
的
會
費
。

同
扶
資
利
息

•• 

若
干
機
構
，
擁
有
大
筆
受
贈
之
基
金
或
資
產
，
只
能
擎
息
，
不
能

動
本
。
每
年
擎
息
不
少
，
可
作
為
重
要
財
掘
。

剛
政
府
資
勘

•. 

政
府
以
部
分
財
稅
收
入
，
撥
供
民
間
機
構
使
用
，
其
補
助
方
式
，

主
要
有
三
種
不
同
之
型
態
，
一
為
獎
助
研
究
、
實
驗
及
訓
練
等
活
動
之
經
費
，
專

案
專
用
.• 

二
為
依
照
協
定
單
價
，
按
人
數
或
天
數
購
置
民
間
服
務
，
如
委
託
撫
養

一
名
兒
童
或
代
收
一
位
老
人
，
每
天
給
付
若
干
金
額•• 

三
為
-
次
核
補
~
筆
疋
額

經
費
，
交
由
受
贈
單
位
自
由
使
用
，
或
指
定
用
途
專
款
專
用
。

的
向
各
種
基
金
會
之
贈
與•• 
各
機
構
因
工
作
需
要
或
表
現
優
良
，
接
受
各
基
金
會

被
動
或
主
動
之
捐
贈
，
此
項
捐
贈
，
常
為
配
合
某
些

工
作
或
特
定
計
畫
，
金
額
較

巨
，
但
次
數
較
少
。

的
各
方
勵
募

•• 

各
民
間
機
構
，
多
向
民
間
捐
款
補
助
經
費
不
足
。
捐
募
辦
法
，
多

由
各
單
位
自
行
獨
立
勸
募
，
未
能
參
照
英
美
先
例
，
改
採
聯
合
統
一
勸
募
方
式
，

以
便
集
中
力
量
，
統
一
勸
幕
，
並
收
合
理
分
配
、
調
整
盈
虛
的
功
效
。
試
以
美
國

密
西
根
恩
艾
堡
民
間
褔
利
機
構
經
費
財
源
為
例
，
二
五

%
來
自
聯
合
勸
募
'
二

川

%
來
自
政
府
支
援
，
三
七
%
來
自
服
務
收
費
，
二
二
%
來
自
機
構
本
身
的
其
他
收

入
。
可
見
美
國
民
間
機
構
財
源
充
裕
之
概
況
，
亦
說
明
聯
合
勸
募
工
作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經
費
財
源
的
貢
獻
(
註
六
)

。

我
國
現
行
統
一
捐
募
運
動
辦
法
，
規
定
僵
化

，
亟
有
隨
時
代
修
正
之
必
要
。

二
、
我
國
財
政
檢
討

我
國
社
會
福
利
經
費
財
源
，
極
大
部
分
來
自
政
府
稅
收
，
我
們
如
要
爭
取
政
府

經
費
，
應
對
政
府
財
政
情
形
，
事
先
有
所
檢
討
與
暸
解
。

付
政
府
財
政
趨
勢
，
實
交
大
於
實
收

•. 

我
國
財
政
，
向
稱
健
全
，
七
十
七
年
起

由
於
經
濟
成
長
趨
緩
，
政
府
收
入
隨
之
減
少
，
但
政
府
支
出
仍
不
斷
提
高
，
乃
形

成
政
府
收
入
年
增
加
率
位
於
支
出
年
增
加
率
的
現
象
，

(見
表
1
)
以
致
各
級
政

府
實
質
收
入
有
時
少
於

實
質
支
出
的
現
象
。
(
見
表

2

)
。
但
就
政
府
經
常
門
收

支
而
言
，
各
年
仍
有
剩
餘
，
惟
逐
年
減
少
(
見
表

3
)
(
註
七
)

口
收
入
稅
謀
為
主
，
文
也
社
會
安
全
算
=
一•• 
我
國
財
政
收
入
，
多
數
依
賴
稅

課
收
入
.• 

但
其
中
所
得
稅
以
八
十
(

一
九
九
三
年
為
例
，
佔
歲
入
二
七
﹒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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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較
英
國
三
八
﹒
九
%
、
美
國
五

0
.
七
%
為
低
(
註
八
)
:
支
出
方
面
，
七
十

九
年
前
均
以
經
濟
發
展
為
主
，
其
次
國
防
或
教
育
，
社
會
安
全
排
列
第
四
至
八
十

年
度
晉
升
為
第
三
，
佔
總
支
出
一
九
﹒
六
%
。
(
見
表
4

與
5
)
(
同
註
七
)

同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
因
史
吳
成
虛
胖

••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
包
括
社
會
保
險
、
社

會
救
助
、
福
利
服
務
、
國
民
就
業
、
國
民
住
宅
及
社
會
發
展
、
醫
療
保
健
、
環
境

保
護
等
支
出
在
內
，
遠
超
過
社
會
福
利
通
用
定
義
之
範
圍
，
所
佔
支
出
比
率
形
成

虛
胖
。
但
即
使
以
此
為
論
，
在
過
去
財
政
經
濟
情
況
良
好
之
時
，
所
佔
總
支
出
之

比
率
，
在
-
0
至
一
五
%
之
間
，
亦
顯
得
偏
低
。
(
見
表

6
)
(
註
九
)

M間
放
山
山
接
主
營
〈
刀
，
社
福
支
出
平
平

•• 

政
府
支
出
以
政
事
區
分
，
近
年
來
在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項
下
之
支
出
，
達
一
九
﹒
六
%
比
率
尚
不
太
低
，
但
項
目
內
涵
十
分

廣
泛
，
如
將
之
視
為
社
會
福
利
，
顯
有
誤
導
之
弊
，
屑
一
且
再
依
主
管
機
關
分
析
，
由

內
政
部
社
會
福
利
主
管
機
關
項
下
之
支
出
觀
察
，
則
十
分
有
限
，
二
十
年
前
不
足

百
分
之
一
，
近
年
雖
大
幅
增
長
亦
尚
未
超
過
一
O
%
。
(
見
表

7
)

的
問
社
會
福
利
支
出
，
有
勘
經
濟
強
反•• 

政
府
用
於
社
會
福
利
方
面
之
支
出
，
常

被
誤
認
為
一
種
消
耗
性
的
消
費
的
支
出
，
但
社
會
福
利
事
業
實
際
上
是
一
種
具
有

生
產
性
的
服
務
行
業
。
歷
年
來
社
會
安
全
經
費
之
支
出
，
部
分
用
於
不
幸
者
日
常

生
活
的
支
出
，
有
助
國
內
需
求
之
擴
張
，
部
分
用
於
資
本
投
資
，
更
有
助
於
經
濟

的
發
展
。
試
以
八
十
年
支
出
為
例
，
經
常
門
的
支
出
佔
八
二
﹒
八
六
%
'
資
本
門

支
出
亦
佔
一
七
﹒
一
四
%
。
(
表

8
)

的
政
府
預
算
數
汗
，
仍
有
相
會
積
餘

•• 

政
府
財
政
，
近
年
稍
有
困
難
，
但
歷
年

來
歲
入
歲
出
決
算
結
果
，
無
論
中
央
與
省
市
，
除
極
少
時
、
地
曾
有
短
細
外
，
均

有
大
量
積
餘
，
至
少
保
持
收
支
平
衡
。
可
見
社
會
福
利
之
支
出
，
除
應
按
預
算
妥

為
執
行
，
不
該
剩
餘
外
，
如
欲
爭
取
更
多
財
源
，
似
乎
尚
有
相
當
空
間
。
(
表
9
)

根
據
上
面
簡
單
的
分
析
，
我
們
可
以
明
瞭
，
如
果
我
們
能
有
響
亮
的
工
作
號
召

'
、
過
詳
嚴
格
的
預
算
，
配
合
良
好
的
公
闕
，
有
力
的
遊
說
團
體
，
還
是
可
以
發
揮
推

擠
的
力
量
，
在
有
限
的
總
預
算
的
資
源
分
配
中
，
取
得
較
大
比
例
的
配
額
。

三
今
後
因
應
之
道

規
董
者
遭
遇
經
費
財
源
困
難
之
時
，
一
則
削
減
預
算
，
調
整
或
降
低
工
作
之
數

量
與
品
質

•• 

一
則
發
動
抗
爭
，
正
如
激
進
社
會
工
作
者
所
扇
，
力
求
財
源
之
增
加
與

主
管
之
支
持
。
際
令
政
府
財
政
收
入
，
不
如
往
年
充
裕
，
而
民
間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之

需
求
，
反
而
呼
聲
日
漲
。
此
固
種
因
於
過
去
財
政
良
好
時
期
未
能
對
社
會
福
利
作
適

當
之
投
入
，
致
與
經
濟
發
展
對
比
更
顯
落
後
。
但
為
求
既
能
籽
誡
財
政
困
難
，
無
礙

經
濟
發
展
，
而
又
有
助
於
社
會
福
利
之
推
展
，
實
宜
採
取
中
庸
之
與
溫
和
之
手
段
，

調
整
工
作
措
施
，
以
為
因
應
。
茲
試
依
國
內
外
之
經
驗
，
對
社
會
福
利
今
後
之
作
法

，
提
出
建
議
，
以
供
參
擇

•. 

付
明
史
工
作
草
園
，
決
定
經
費
來
源

•• 
L

社
會
安
全
支
出
範
圈
太
廣
，
宜
明
定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範
園
，
以
便
瞭
解
經
費
實
際
支
出
情
形
.• 
Z

工
作
項
目
有
經
常
者

有
臨
時
者
，
有
優
先
者
有
次
優
者
，
宜
決
定
那
些
項
目
之
經
費
應
有
最
低
標
準
'

並
為
必
爭
之
關
鍵

:
3

若
干
新
興
待
辦
特
定
工
作
，
應
說
明
需
要
原
因
，
動
員
遊

說
力
量
，
全
力
促
請
上
級
及
民
意
機
構
准
其
實
現.• 
4

國
外
每
通
過
一
項
法
律
，

即
有
授
權
主
管
部
會
動
用
若
干
經
費
之
規
定
:
如
美
國
之
老
人
法
、
社
區
法
均
然

;
我
國
今
後
訂
頒
法
令
之
時
，
亦
應
事
先
規
畫
，
擴
大
財
經
參
與
層
面
，
促
使
法

令
順
利
通
過
，
並
列
入
經
費
之
授
權
，
以
免
徒
法
不
能
執
行
，
更
免
引
起
爭
取
經

費
抗
爭
，
造
成
民
主
傷
害
。

0
多
採
保
隘
制
度
，
減
免
政
府

A
R持
•• 

社
會
保
險
制
度
，
為
求
危
險
分
擔
，
相

互
支
援
，
故
採
納
費
方
式
，
無
論
公
保
勞
保
農
保
，
無
論
政
府
負
擔
保
費
多
寡
，

或
者
全
不
負
擔
，
均
可
戚
輕
政
府
責
任
。
令
後
社
會
福
利
措
施
，
宜
多
採
取
保
險

方
式
，
並
儘
量
做
到
受
益
付
費
，
定
期
調
整
保
費
，
拉
近
盈
虧
差
臣
，
甚
或
彙
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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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量
基
金
，
提
供
經
濟
發
展
資
本
。

們
開
加
強
官
民
合
作
，
增
加
財
務
效
益•• 

社
會
福
利
除
政
府
自
辦
公
辦
者
外
，
應

儘
量
鼓
勵
協
助
民
間
辦
理
。
例
如

.. 
L

購
置
民
間
服
務
，
或
委
託
辦
理
特
定
事
項

.• 
2

補
助
備
有
配
合
款
或
能
配
合
辦
理
指
定
業
務
之
單
位

;
3

採
取
契
約
方
式
，

與
民
間
合
辦
事
業
，
或
合
作
經
營

.• 
4

補
助
民
間
新
設
機
構
之
建
設
或
設
備
費
用

:
E

對
於
重
要
與
特
殊
之
業
務
，
可
做
照
日
本
公
設
民
營
先
例
，
准
將
公
設
機
構

委
由
民
間
經
營
。
以
上
各
項
措
施
，
目
前
或
有
採
行
，
但
數
量
有
限
，
並
欠
積
極

主
動
，
應
加
強
吸
引
民
間
之
參
與
，
俾
使
一
個
錢
能
變
成
幾
個
錢
來
使
用
。

叫
…
輔
導
統一
勸
券
，
動
員
民
周
資
源

•• 

統
一
勸
募
運
動
，
英
美
等
園
，
行
之
已

逾
百
年
，
歷
年
收
入
金
額
龐
大
，
對
於
社
會
福
利
幫
助
至
鉅
，
以
美
國

一
九
八
四

年
為
例
，
佔
民
間
機
構
總
收
入
二
五
%
。
我
國
近
三
年
來
，
亦
自
台
北
試
辦
，
擴

及
全
國
，
但
每
年
收
入
儘
二
、

三
千
萬
元
，
與
某
些
宗
教
園
體
一
次
募
得
數
億
鉅

款
相
較
，
膛
乎
其
後
。
查
其
原
因
，
固
多
由
於
民
智
侷
限
，
但
達
官
貴
人
們
之
助

陣
，
亦
有
以
致
之
。
政
府
今
後
應
大
力
提
倡
，

一
面
輔
導
中
華
社
會
福
利
聯
合
勸

募
協
會
定
期
勸
募
'
公
開
徵
信
，
並
採
聯
合
預
算
作
法
，
以
所
得
捐
款
，
根
據
申

請
單
位
之
計
畫
，
公
正
核
配
，
一
面
加
強
社
會
福
利
教
育
工
作
，
避
免
愛
心
被
濫

用
。
一
面
並
對
募
得
巨
額
捐
款
之
個
別
單
位
，
考
查
其
工
作
績
效
，
稽
核
其
捐
款

流
向
，
以
盡
監
督
之
責
，
並
宜
積
極
勸
導
儘
量
參
與
聯
合
勸
募
工
作
配
合
時
代
潮

流
。

的
問
改
變
經
營
觀
怠
，
鼓
勵
自
給
自
足•• 
社
會
福
利
機
構
，
一
向
自
認
為
非
營
利

之
服
務
單
位
，
雖
然
充
滿
愛
心
，
但
有
時
失
之
鬆
散
，
缺
少
效
率
。
今
後
應
採
用

科
學
管
理
方
法
，
在
不
營
利
或
雖
有
營
利
而
仍
用
於
福
利
之
前
提
下
，
改
進
經
營

方
法
，
並
由
政
府
以
法
令
支
援
之
，
用
以
興
利
去
弊

•• 
l

福
利
服
務
受
益
者
或
消

費
者
，
採
用
量
能
付
費
方
法
，
減
少
白
吃
午
餐

:
Z

福
利
機
構
紀
念
品
、
出
版
品

'
均
可
出
售
，
尤
其
是
不
幸
者
之
產
品
，
並
應
給
予
銷
售
之
方
便
.• 
1

福
利
機
構

得
准
兼
營
各
種
事
業
。
香
港
方
面
，
推
行
最
具
成
效
，
各
私
立
福
利
機
樁
，
得
依

本
身
條
件
，
請
准
開
辦
中
學
、
小
學
、
托
兒
所
、
寄
宿
舍
、
音
樂
廳
、
跳
舞
廳
，

各
種
球
場
、
餐
廳
、
書
店
及
洗
衣
店
等
，
一
面
充
分
利
用
場
地
設
備
，
一
面
給
予

受
助
者
就
業
機
會
，

一
面
謀
取
合
法
利
潤
以
補
福
利
救
助
經
費
支
出
之
不
足
。
圍

內
友
好
及
陽
光
等
單
位
已
有
類
似
活
動
，
但
社
會
福
利
服
務
行
業
之
推
廣
，
如
兒

童
受
託
'
老
病
看
護
，
及
銀
髮
產
業
等
，
均
仍
有
賴
主
管
官
署
之
輔
導
與
規
畫
。

的
輔
助
自
助
團
體
，
化
人
力
我
財
力
.. 
民
間
自
助
團
體
，
日
益
增
多
，
無
論
傷

殘
、
弱
智
、
盲
啞
、
長
青
等
等
，
均
有
自
助
互
助
之
組
織
。
各
種
志
願
服
務
團
隙

，
更
是
熱
心
服
務
，
處
處
存
在
。
社
政
單
位
應
撥
出
部
分
經
費
，
組
織
動
員
支
持

這
二
類
龐
大
力
量
，
更
有
效
的
投
入
社
會
福
利
事
業
，
戚
少
公
私
機
構
的
人
事
費

用
，
以
無
窮
之
人
力
補
充
有
限
之
財
力
。

的
阿
考
處
其
他
方
是
，
另
鋼
經
費
財
源•• 
中
央
或
地
方
政
府
，
似
可
考
慮
參
照
國

外
及
港
澳
做
法
，
准
許
開
辦
賽
馬
，
發
行
彩
券
，
標
售
幸
運
號
碼
之
電
話
及
車
牌

等
，
增
加
財
政
收
入
，
以
為
民
間
增
加
社
會
福
利
經
費
之
來
掘
。

的
鼓
勵
國
際
企
業
，
回
韻
致
國
社
會

•• 

鼓
勵
民
間
重
大
企
業
，
舉
辦
育
幼
、
養

老
、
勞
工
教
育
等
社
會
福
利
專
業
，
為
其
員
工
，
員
工
家
屬
，
所
在
社
區
居
民
，

增
加
福
利
，
並
以
睦
鄰
，
乃
我
國

一
向
重
視
之
政
策
，
但
推
行
仍
嫌
不
夠
，
尤
其

是
對
國
內
多
國
公
司
較
少
著
力
，
彼
等
財
力
雄
厚
，
並
在
國
外
舉
辦
多
種
福
利
措

施
具
有
成
功
經
驗
，
應
積
極
策
動
，
以
為
倡
導
，
並
使
對
我
社
會
多
作
回
饋
。

伍
、
其
他
規
董
事
項

經
費
財
源
之
規
章
，
除
巴
依
照
規
畫
過
程
探
討
了
工
作
、
預
算
、
財
源
三
者
之
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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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
即
研
究
切
實
執
行
，
仔
細
考
評
，
掌
握
成
效
及
公
開
徵
信
等
其
他
專
項
，
使
我
經

費
財
源
之
整
體
規
畫
，
得
以
始
終
貫
徹
。

一
、
執
行
預
算

執
行
預
算
工
作
，
應
力
求
正
確
、
切
實
、
杜
絕
任
何
浪
費

.. 
L

按
照
預
算
項
目

，
分
由
業
務
、
會
計
、
出
納
三
方
辦
理
，
項
目
不
符
者
不
支

:
Z

按
照
預
算
金
額
，

溢
出
者
不
支
.• 
3

逐
項
逐
目
登
記
收
支
流
水
脹
目

.• 
4

檢
真
各
種
單
據
憑
證
備
查

.• 

5

定
期
按
照
會
計
科
目
小
計
合
計
，
以
便
統
計

.• 
6

定
期
彙
算
各
類
支
出
金
額
，
及

其
所
佔
比
率
以
便
查
催
'
掌
握
各
項
工
作
進
度
。

7

定
期
編
製
各
項
報
表

.• 
8

期
中

期
末
編
製
預
算
執
行
工
作
報
告
。

二
、
考
評
績
效

工
作
績
效
之
考
評
，
應
力
求
客
觀
、
公
正
、
隨
時
保
持
改
進
彈
性
。

l

注
意
目

標
管
制
，
追
求
達
成
既
定
目
的

:
2

計
算
單
位
成
本
，
樹
立
考
評
計
量
基
礎
;
1

評

估
效
率
，
度
量
動
用
多
少
人
力

;
ι

評
估
效
益
，
估
算
產
出
投
入
之
比
率
:
5

評
估

效
力
，
計
算
受
益
人
數
或
受
益
單
位
的
數
量

.• 
6
.
定
期
提
出
評
估
意
見
，
保
持
期
中

改
進
缺
點
的
敏
感
興
彈
性
.• 
1

適
時
舉
行
調
查
，
尋
取
各
方
反
映
的
意
見

;
a

保
留

適
度
經
費
以
備
留
供
必
要
時
調
整
之
用
。

三
報
導
成
效

報
導
工
作
成
效
，
目
的
在
使
工
作
成
果
，
充
分
發
表
，
力
求
具
體
真
實
，
簡
明

親
切
，
肯
定
本
身
，
忠
於
聽
眾
，
爭
取
暸
解
與
讀
予
支
持
。

L

報
告
之
製
作
，
根
據

事
實
，
不
可
虛
而
不
實

.• 
2

文
字
、
語
言
、
圖
片
、
聲
影
等
，
力
求
掌
握
媒
體
特
質

簡
明
生
動
，
易
於
暸
解
.• 

在
報
導
應
有
親
切
感
，
如
報
導
勸
募
成
果
，
捐
款
人
之
姓

名
、
金
額
、
服
務
單
位
及
支
出
之
去
向
、
金
額
等
，
均
應
存
真
，
以
資
徵
信

:
4

酌

量
介
紹
當
前
社
會
福
利
工
作
之
重
要
問
提
與
解
決
情
形
，
以
喚
起
各
方
對
工
作
成
效

之
認
同
:
E

報
導
自
我
評
核
之
績
效
，
使
有
心
人
士
瞭
解
實
際
工
作
之
執
行
情
形
:

6

執
行
如
有
瑕
疵
，
或
聽
到
外
界
不
滿
批
評
，
應
加
解
釋
與
說
明
，

1

最
好
的
公
闕

，
是
每
一
個
工
作
人
員
的
現
身
說
法

:
8

最
後
不
要
忘
了
籲
請
社
會
大
眾
，
惠
予
指

教
，
並
繼
讀
給
予
物
質
的
或
精
神
的
支
援
。

陸
、
結
語

經
費
財
淵
之
規
畫
，
係
總
體
政
策
規
畫
之

一
環
，
必
與
政
策
研
擬
、
制
度
法
規
組

織
能
力
、
協
調
配
合
等
相
關
部
分
結
合
，
方
能
發
揮
其
宏
效
。
目
前
公
私
機
構
對
經
費

財
政
之
規
畫
，
均
嫌
簡
陋

.. 

政
府
部
門
多
由
主
計
人
員
操
作
，
業
務
主
管
參
與
不
夠
。

民
聞
部
門
更
少
重
視
，
不
僅
作
業
預
算
編
列
不
週
'
經
費
支
出
甚
或
缺
少
憑
誼
，
今
後

如
能
循
擬
訂
項
目
、
編
擬
預
算
、
籌
謀
財
輝
、
執
行
方
案
、
考
評
績
效
、
買
賣
徵
信
等

步
驟
進
行
，
無
論
公
私
機
構
，
當
可
使
工
作
順
利
落
實
，
既
得
外
界
肯
定
，
又
免
決
策

組
糙
之
譏
評
。
同
時
，
為
因
應
近
年
財
政
困
難
，
對
我
國
財
政
情
形
進
行
檢
討
:
並
為

求
促
進
社
會
福
利
之
大
力
推
展
而
試
擬
之
因
應
措
施
，
或
有
助
於
公
私
業
務
主
管
人
員

作
為
決
策
之
參
考
，
特
並
提
供
採
擇
。

(
本
文
作
者
為
師
大
社
教
系
教
授
)

註
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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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跨
越
轉
型
期
邁
向
新
世
紀
，
聯
合
報
，
八
三
、
五
、
二
。

3
k
p耳
目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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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陸
光
，
推
行
統
一
捐
募
改
革
社
區
發
展
，
社
區
發
展
研
訓
中
心
，
七
十
六
年
。

ι

李
增
榮
譯
，
零
基
預
算
與
日
落
法
重
複
抑
相
補
，
研
考
會
研
考
通
訊
第
二
卷
第
二
期

'
六
十
七
年
。

5

顏
道
潤
，
企
畫
預
算
制
度
的
理
論
基
礎
與
作
業
要
領
，
研
考
會
研
考
通
訊
第
一
卷
第

九
期
，
六
十
六
年
。

我國近年經濟成長趨緝政府支出增加快於收入

年 度 別
經濟成長率 政府收入年增率 政府支出年增率

( % ) ( % ) ( %) 

七十六年度 13.6 11.3 4.7 

七十七年度 9.3 20.5 13.6 

七十八年度 7.5 62.1 64.8 

七十九年度 6.6 -13.0 -5.9 

八 十年度 5.6 19.6 21. 4 

表 1

資料來源:取自 82 年財政部年報

1
財
政
部
，
財
政
年
報
，
八
十
二
年
。

8

財
政
部
統
計
處
，
財
政
統
計
年
報
，
八
十
三
年
。

位
行
政
院
主
計
處
，
中
華
民
國
統
計
年
鑑
，
八
十
二
年
。

各級政府實質收支

實 質 收 入 實 質 支 出 實質收支
年 度 另IJ 金 額 增加率 金 額 增加率 餘 細

(億元) ( % ) (億元) ( % ) (億元)

七十六年度 6 ,502 11. 2 6 , 419 4.1 8.3 

七十七年度 7 ,654 17.7 7 , 265 13.2 389 

七十八年度 9 ,216 20.4 12 , 074 66.2 -2 ,858 

七十九年度 10 ,924 18.5 10 ,975 -9.1 -51 

八 十年度 10 ,499 -3.9 13 , 188 20.2 -2 , 688 

八十一年度* 10 ,398 -1. 0 13 , 540 2.7 -3 ,412 

表 2

資料來源:同表1*預算數

單位:%

經常門收入 經常門支出 經常門餘細 政府儲蓄率

年 度 另iJ (億元) (億元) (億元) (3)/ (1) X 
(1) (2) (3) = (1)一 (2) 100% 

七十六年度 6 ,295 4 , 432 1 , 863 29.6 

七十七年度 7 , 397 4 , 859 2 , 520 34.2 

七十八年度 8 , 907 5 ,780 3 , 127 35.1 

七十九年度 10 , 534 7 ,028 3 ,506 33.3 

八 十年度 9 , 975 8 ,663 1 ,312 13.2 

八十一年度* 10 , 155 9 , 338 817 8.0 

各級政府經常門收支表 3

期七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59一

資料來源:同表1

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

*預算數



表 4 各級政府收入結構比率
單位:%

稅 課 獨占及 營業盈餘 公債及 移用以前 規費 、

年 度 別 iEE3 h 計 專 賣 及 年度歲計 罰款等
收 入 收 入 事業收入 除借收入 贖 餘 其他收入

七十六年度 100.0 58.7 6.5 14.5 8.0 0.1 12.2 

七十七年度 100.0 60.0 5.3 13.1 10.1 0.1 11 . 4 

七十八年度 100.0 45.6 3.4 9.3 31. 1 2.2 8.4 

七十九年度 100.0 66.0 4.4 10.1 7.4 1. 8 10.3 

八 十年度 100.0 52.0 4.2 6.6 19.6 7.4 10.2 

資料來源1.同表 1

2. 依八十二年中華民國年鑑表13-6 '所得稅佔稅課收入45.73% '佔總收入23.97% 。

表 5 各級政府支出結構比率
單位:%

般 教育科 經 濟 社
會

{貴 務

年 度 另Ij 合計 國 防 其 他
政 務 學文化 發 展 安 全 支 出

七十六年度 100.0 10.9 22.5 20.3 25.5 15.5 4.1 0.8 

七十七年度 100.0 10.7 21. 3 19 .7 25.5 17.5 4.5 0.8 

七十八年度 100.0 7.8 15.2 16.7 43.7 12.2 3.4 1. 0 

七十九年度 100.0 10.8 18.1 19.8 25.9 17.3 7.4 0.7 

八 十年度 100.0 10.8 16.0 20.7 22.7 19.6 9.3 0.9 
資料來源1.同表 1

表 6 社會安全支出淨額

中華民國五十一年度至八十一年度
各級政府社會安全支出掙額 平均每人社會

年 度 另Ij (新畫幣千元) 占政府總支出比率 占國民生產毛額比率 安全支出淨額
(% ) (% ) (新蓋幣元)

五十一年度 1 , 116 , 900 7.25 1. 53 100 
五十五年度 1 , 123 ,853 4.71 0.96 89 

..J... 

十年度 5 , 682 ,995 10.36 2.32 387 /\ 

六十五年度 16 , 940 ,309 11.29 2.64 1 , 049 

七 十年度 51 , 143 , 069 11.81 2.78 2 ,872 
七十二年度 75 , 501 , 386 15.16 3.80 4 , 030 
七十三年度 81 ,713 ,838 15.74 3.64 4 , 362 
七十四年度 88 ,399 ,740 15.68 3.61 4 ,650 

七十五年度 98 ,727 , 956 15.61 3.68 5 ,127 
七十六年度 102 , 482 ,277 15.48 3.28 5 ,268 
七十七年度 131 , 456 ,743 17.48 3.84 6 ,682 
t 十八年度 151 ,567 , 141 12.23 4.03 7 ,615 
七十九年度 199 ,768 , 538 17.12 4.81 9 ,935 

八 十年度 234 ， 221 ， 4益2 16.53 5.16 11 ,508 
八十一年度 286 ,858 , 236 16.91 5.66 13 ,954 
資料來源: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統計年鑑，八十二年

月九年三十八國民華中 nu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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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中央政府歲出總預算及總決算數分配表

預 算 部

分 決 算 部

分

會計年度
A口"- 計

政事別社會安全 主管機關別內政部

l口>. 計
政事別社會安全 主管機關別內政部

金額% 金額% 金額% % 金額

七 十年度 Z75 ,054 , 175 鈍，Z79 ，必8 12.46 2,610 ,281 0.95 Z72 ,385 ,542 34,124,730 12.53 2,419 ,132 0.89 

七十五年度 412 ,324 ,363 的，4ω ，457 的.ω 5,221 ,174 1. 27 405 ,825 ,256 68 ,059 ,927 16.77 4 ， 912 ，做到 1. 21 

八 +年度 8Z7 ,232 ,341 155,473 ,494 18.79 34,554 ,347 4.18 804 ,558 ,136 1閉，781，倒。 18.74 31 ,135,642 3.87 

八十一年度 981 ,219 ,108 196,520,059 20.03 前，422，必9 8.91 945 ,224 ,853 188，∞1 ， 174 19.89 84 ,773 ,513 8.97 

資料來源:羽年財政統計年報表 17

表 8 各級政府社會安全支出經常門與資本門金額比較

年 度 別
社會安全 文 出 社會安全支 出
經

常

門 金 額 資 本 門 金 額

五 十 年 度 520 ,413 388 ,816 
五 十 五 年 度 1 , 046 ,404 77 , 449 
...L 十 年 度 5 ,315 ,596 367 , 399 /\ 
...L 十 五 年 度 15 , 692 , 137 1 ,248 , 172 /\ 

七 十 年 度 32 , 917 ,319 9 ,191 , 907 
七 十 年 度 61 , 055 ,387 14 ,445 ,999 
七 十 年 度 67 ,866 ,871 13 , 846 ,967 
七 十 四 年 度 74 , 028 ,951 14 , 370 ,789 
七 十 五 年 度 80 ,664 ,056 18 ,063 , 900 
七 十 ...L 

年 度 87 ,746 ,511 14 ,735 ,766 /\ 

七 十 七 年 度 106 ,827 , 320 24 ,629 , 423 
七 十 八 年 度 119 ,016 ,973 32 ,550 , 168 
七 十 九 年 度 161 , 461 ,836 38 , 306 ,702 
八 十 年 度 194 , 083 ,284 40 ,138 , 158 
八 十 年 度 217 ,014 , 283 69 ,843 , 953 
八 十 年 度 237 , 858 ,985 70 ,421 , 199 

資料來游 :中華民國統計年鑑八十二年

表 9 各級政府歲入歲出總決算數比較

(餘牛，細 ，平衡平)

會計年度 中 央 政 府 i口A 北 市 高 雄 市 L口A 灣 省

七 十年度 平 平 平 平
七十一年度 平 +925 ,925 -1 ,353 , 525 平
七十二年度 平 +2 ,568 , 112 平 平
七十三年度 平 +4 ,697 ,001 +429 , 130 +121 ,705 
七 十 四年度 +7 ,393 ,906 +1 ,702 ,119 +516 , 388 平
七十五年度 平 平 平 平|
七 十六年度 +32 ,074 ,488 +1 ,928 , 606 -1 , 641 , 011 平 l
七十七年度 +69 , 497 ,780 +7 ,075 ,479 +919 , 445 +1 ,549 ,738 
七十八年度 +64 , 176 ,465 平 +826 , 003 平
七十九年度 +34 ,304 ,703 +7 ,208 , 651 平 平
八 十年度 平 平 平 平
八十一年度 平 平 平 平
資料來頓:泌年度財政部統計年報

月九年三十八國氏華中 4i 
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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